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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相關津貼檢討 - 辛勞津貼 
 
  在現行制度下，工作相關津貼主要分為四個類別：(甲)額外職務津貼、(乙)辛勞津貼、(丙)
輪班工作津貼和(丁)特別津貼。我今天將會重點就【辛勞津貼】一項，發表本會的意見。 
 
  根據資料顯示，生署現時發放辛勞津貼是按員工是否需要執行額外或特殊職務及該等職
務所佔用的員工時間。以馬鞍山母嬰健康院為例，該健康院現有五名二級工人，健康院一直採用輪
流領取津貼的安排，各員工會按次序每月輪流領取有關津貼。而據知，食物環境衛生署在檢討發放
辛勞津貼的建議書中，亦以員工工作所佔百份比的工作時間，及用【直接接觸】或【間接接觸】的
原則來考慮應否發放辛勞津貼及其津貼額多寡。本會認為政府部門的處理手法，並不正當，亦與【公
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的指引背道而馳。 
 

    首先，我希望各位議員明白在工作相關津貼四個類別中，發放【辛勞津貼】的目的與其它
三個類別有什麼分別。薪常會於二零零零年發出的第三十八號報告書中清楚指出： 

 
 《辛勞津貼是發放給那些須要在他們相同職系或職級的員工通常不會遇到的工作環

境裏工作的員工。而該等工作環境可能會引致他們身體受到損傷或殘障。發放這類津貼的
眼點在於所承受的身體損傷或殘障程度一般是不會發生在其他相同職系或職級的員工身上
的。》(薪常會三十八號報告書，第 4.10段) 

 
 《額外職務津貼是發放給那些須要經常執行與他們同職系或職級的員工不須要執行

的額外職務的員工。職務是否屬於額外，可由部門首長根據有關員工的最新職責說明來審訂。
在現行制度下，員工因執行額外職務而須要掌握新的工作技巧或承擔新的責任時，可獲得「額
外職務津貼」作為補償。發放這類津貼眼點在於所執行的工作必須是其他相同職系或職級
員工通常無須執行的額外工作，或無須具備的新工作技巧或責任。》(薪常會三十八號報告書，
第 4.10段) 

 
 《輪班工作津貼及特別津貼：我們認為前者由於與工作模式有關，因此應繼續維持為

一獨立類別，但後者因為是和職務本身或工作環境有關因此應予取消，而目前括在該類別
內的個別津貼項目可適當地歸納入額外職務津貼或辛勞津貼類別內。》(薪常會三十八號報告
書，第 4.18段) 

 
  換言之，薪常會很清楚地指出，【辛勞津貼】的發放主要的眼點在於員工身處的工作環
境和員工的身體損傷或殘障，而其他的工作相關津貼才是眼於員工所執行的額外工作或所承擔的
新責任。事實上，公務員事務局於二零零四年十一月十三日的一封函件中，亦清楚指出發放辛勞津
貼的目的，是為了補償員工在某些指定工作環境下執行職務，而這些特別環境可能引致員工遭受到
其他相同職系或職級的員工一般來說不會遭受到的身體損傷或殘障。在此原則下，凡於上述環境工
作間工作的所有員工，他們便應獲得全數津貼額。但是，政府部門卻按員工是否需要執行額外或特
殊職務及該等職務所佔用的員工時間發放【辛勞津貼】，明顯地，是不恰當和違反薪常會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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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薪常會於其報書告中第 3.11 段及 3.12 段亦指出：公務員工作相關津貼的制度應
具備靈活性，以便應付在某些情況下(例如：危機情況) 必須進行的緊急和重要的工作，而不應計
較該等工作佔去公務員工作時間的多寡。設立這個制度的目標就是為了幫助部門首長利用工作相關
津貼來作為對員工的一種激勵，以便提供快捷及高效率的公共服務。…日後發放津貼的大前題應放
在部門首長能否提高公共服務的效率，而非拘泥於硬性計算執行有關職務所需時間的多寡。本會不
明白為何政府部門仍強詞以工作時間百份比的準則，要求員工輪流領取津貼，甚至建議削減或取消
員工應得的津貼額，與薪常會的指引背道而馳。 

 
     況且，現時所提及的辛勞津貼，實際上是包括原辛勞津貼的三個副類別，即厭惡性職務、

危險職務及酌情發放，而劃一統稱的辛勞津貼。故此，在進行是次檢討時，當局不應只單一眼
於厭惡性職務一項，應該同時考慮已被合併入內的危險職務及酌情發放因素。而何謂厭惡性職務
呢？薪常會報告書第 4.15段有以下解釋：明顯地，辛勞津貼(厭惡性職務)的發放原因，並非為補
償員工的「不喜歡」，而是為補償員工在處理諸如動物排泄物、屍體、污垢及廢料時，可能會被細
菌感染致病或引致其他的身體損傷。 

 
   總括來說，薪常會清楚指出： 

1. 發放【辛勞津貼 】是為了補償員工在某些指定工作環境下執行厭惡性或危險性職
務，而這些特別環境可能引致員工遭受到其他相同職系或職級的員工一般來說不會
遭受到的身體損傷或殘障。 

2. 發放津貼的制度應具備靈活性，目標是為了幫助部門首長利用工作相關津貼來作為
對員工的一種激勵。 

3. 日後發放津貼的大前題應放在部門首長能否提高公共服務的效率，而非拘泥於硬性
計算執行有關職務所需時間的多寡。 

 
     相信各位議員都會同意，各醫院及診所等地方均是傳播病菌的高危地方。任何員工，無

論是在診所、健康院或醫院的病房，藥房，實驗室，普通科門診部或專科門診診所，甚至洗衣房內
負責清洗傳染病人衣服的地方工作，亦無論他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下工作多久，皆隨時會被病菌感染
致病。在此，我相信我並不需要重提 03年 SARS事例來引證我的說法。故此，凡符合申領工作相關
津貼的公務員，只要他身處可能會引致他們身體受到損傷或殘障的工作環境下工作，便應該獲發放
【辛勞津貼】，而無需考慮員工處埋厭惡性職務的工作時間所佔的百分比。同樣地，【辛勞津貼】額
亦不應有輪流領取或只領取半數或部份金額等的做法。 

 
 根據最新資料顯示，這次就發放辛勞津貼(厭惡性職務的津貼)的檢討，公務員事務局已接

納衛生福利及食物局的建議，認為在普通科門診診所工作的公務員所須執行的厭惡性職務經重新調
配及安排後，可由各員工分擔或輪流擔任，以致所須處理厭惡性職務的工作時間不足百分之五十，
因此他們將不再獲發辛勞津貼。本會認為衛生福利及食物局的建議和公務員事務局的定不可接
受，亦大大違背了發放辛勞津貼的理據和原則。既然有關當局己承認在普通科門診診所工作的公務
員須要執行及處理厭惡性職務，但仍然強詞用佔用員工時間百分比的藉口，強硬取消他們的辛勞津
貼，於理不合。事實上，普通科門診診所正正是一個”百毒必聚”的地方，一般普羅大眾的病者，無
論是患上突發性的傳染病或須專科治療的內科病症等，他們都要先經普通科門診診斷後才轉介給有
關專科部門。員工身處在一個這樣的工作環境下工作，隨時都會被病菌感染而致病。況且，眾所周
知，普通科門診診所工作量非常大，一旦員工因工作繁重而弄致身心疲勞，體力不繼，狀態不足時，
被病菌入侵的機會亦會大大提高。政府強詞無理取消他們的辛勞津貼，對他們並不是一種激勵，卻
是一個不公平及不合理的打壓。 
 
  最後，在是次檢討建議中，有關當局考慮將辛勞津貼的津貼額與總薪級表薪點脫，改以
某固定金額發放。本會知道上述考慮，曾於中央評議會中討論並獲職方代表接受。但是，我門認為
現有的計算法行之有效，亦無任何爭拗。若一旦改以某固定金額發放，當每次作出例行檢討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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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定會因津貼額問題而引起很多不必要的爭拗，影響管職雙方的關係，亦浪費部門行政上的資源。
我們希望有關的津貼額計算方法，維持與總薪級表薪點掛的計算法。 
 
         故此，醫院管理局職工總會希望主席先生及各位議員，督促有關當局在發放【辛勞津貼】
時緊守以上原則，不應強詞以員工執行厭惡性職務工作時間所佔百分比的無理準則，強硬削減或取
消現職於生署及醫院管理局前線員工一直領取的辛勞津貼。同時，亦希望有關當局重新考慮維持
將辛勞津貼的津貼額與總薪級表薪點掛的計算法。 

 
 

醫院管理局職工總會 
 

二零零五年二月十六日 
 


